
芜湖市2012届普通高中毕业生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上报工作实施细则
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是学生高考录取的依据之一。为切实做好我市2012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高考档案有关数据报送、对接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试行）的通知》（教基〔2007〕6号）、《安徽省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关于做好2012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上报工作的通知》（教科研函〔2012〕19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芜湖市2012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上报工作实施细则。
一、评价对象

 我市2012年毕业，并且参加了2011年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普通高中学生。

二、评价方式 

各学校在高三第二学期根据学生三年的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上报评价结果。综合评价结果及其实证材料进入考生档案。

我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继续使用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V5.0软件上机评价,并通过“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管理版上报。
上机评价前学校要分班级组织学生根据综合素质评价报告手册的记录展示实证材料，学生上机描述评优实证材料必须严格对照《安徽省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规定的评价标准进行。实证材料描述每一评价维度限一条，每条必须控制在在30字以内，必须明确时间、事项等具体内容，凡直接套用评价测评点或出现空泛描述（如团结同学等）、随意性描述一经发现视为评价不合格，市、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将不予审核通过。
各学校要严格审核实证材料，杜绝实证材料弄虚作假现象。各县（区）教育局要严格按照《安徽省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规定的评价标准审核、抽查实证材料。凡省级抽查实证材料不合格者，直接视为综合素质评价不合格，不予发放普通高中毕业证书。

各学校要严格按照评价标准开展评价。被评为A等（优秀）的学生必须具备相应标准的实证材料。上报数据中当A等（优秀）比例达30%，省版系统提出警示；当A等（优秀）比例达50%时，省数据中心会提示要求市县教育局重新核查确认。省数据中心审核时随机选取10名被评为被A等（优秀）学生，要求学校函报其实证材料复印件。

借读生的评价由借读学校组织开展，评价结果由借读学校通过网络上报。在外省参加学业水平测试且在本省参加高考的学生，必须提供相应实证材料，由接受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我省方案予以评定。
三、评价标准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从公民道德素养、学习态度与能力、实践与创新、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六个方面进行，具体内容见《安徽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细目表》，我市不再制定内容细目。评价以学生主要行为表现的实证材料为依据，按照各方面的评价标准，由学生本人、同班同学、任课教师共同完成。学生自评权重为20%，学生互评权重为40%，教师评价权重为40%。每个方面的评定结果以等级方式呈现，其中“公民道德素养”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其他五个方面均分为A、B、C、D四个等级。以上六个方面除“公民道德素养”外，其他五个方面被评为B的学生数必须控制在被评学生数的50%以内。

    将学生某一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为不合格或D应非常慎重，评为优秀或A要严格对照条件，这两方面的实证材料要经学校审核后填写在评价表中。

四、评价程序

1、建立评价组织机构

各校要成立以校长或分管校长为组长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本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实施细则和规章制度，宣传综合素质评价的意义，保证每位参与综合素质评价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培训，提高有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评价能力，使其明确评价的内容、标准、方法、程序和要求，以确保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科学、公平、公正。各校组织实施具体评价工作，监督评价过程，处理评价咨询、投诉、复议等事宜，审核、上报评价数据。各班级要成立由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代表组成的评价小组具体负责班级评价工作。评价小组的人数以5-7人为宜，其教师成员必须是任课教师（授课的时间不能少于1年），对学生应有充分了解，同时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诚信意识。小组成员名单要在评价工作正式开展前一周向被评班级所有学生公布，如果超过1/3的学生不同意某成员，则需要做相应调整。

2、具体的评价程序

（1）组织培训：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各班主任就本次评价的有关内容对学生、家长、参加评价的老师进行培训，公示学校具体实施程序和细则，使每位参加评价的学生、家长、教师了解评价的意义、内容、评价的标准、评价的方式、评价的程序和要求，保证后续工作的准确无误。

（2）实证材料的验证：学生根据评价标准，完成实证材料。填写的实证材料描述每一评价维度限一条，每条控制在30字以内。不得出现空泛描述和随意性描述（要求同前面），否则视为评价不合格。并提交相关有效证明，由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代表组成的评价小组进行验证，并在班级公示一周，在全班同学无异议的情况下，评价小组确认签字。
（3）学生信息的核对：学校派专人负责学生的信息输入、评价和数据上报。在没有进行数据输入前需检测机房设备，使其符合软件运行要求。学校在使用学生基础信息参考数据前必须认真核对，若有错误更正后使用。在学生输入实证材料时需提醒核对其基本信息，尤其是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学业水平测试号，确保准确无误。学生输入实证材料后，班主任须一一审核实证材料，确认无误后通过。学校的评价工作领导小组须监督、抽查、确认此过程。
各县（区）和学校要高度重视评价信息填报的准确性问题，特别是学生姓名、身份证号要确保准确无误，以免影响考生高考档案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学生高考录取。

（4）评价：学生、教师须根据评价标准、实证材料客观公正地对学生进行评价，在确认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此次评价后，合成评价等级数据，填写综合性评语。

（5）评价结果审核：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须经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及县（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审核无误签名后，方能上报。

五、评价数据上报

（1）各校在正式上报数据前需先利用Excel导出学生此次评价的结果，公民道德素养方面评为优秀或有其他基础性发展目标评定等级为A的学生，其名单要在全校张榜公示一周，接受学生的质询并给予答复。评价的结果应书面通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如有异议，学校要进行解释、处理，并请所有参加评价的学生和家长再次签字确认其基本信息、评价结果无误。确认结果需以纸质材料留存备查。

（2）学校在完成上述公示和签字确认工作，经认真审核评价数据无误后，通过“‘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管理版”（www.ahjky.com.cn/pj ,登录用户名为学校8位学校代码，初始密码为1234，密码系统后密码可自行修改）导入评价数据，进行网络上报。
（3）四县和开发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用户登录安徽省教科院网站“教育评价”专栏“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管理版进行辖区学校的数据审核，登录用户名为“admin+2位或4位地区代码”，初始密码为1234，登录系统后密码可自行修改。
六、注意事项及实施要求

1、加强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建设。为确保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能公开、公正、公平、科学地进行，各县（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和各校要落实具体负责人的职责，建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制。各校要建立和完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制度，尤其是培训制度、公示制度和抽查制度、确认反馈制度。评价工作责任到人，落实到人，要一级对一级负责，实行签名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2、加强宣传力度，引起教师、学生和家长对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视和对其深远意义的认同，解决教师、学生和家长思想认识上的难点，如学校、班级、学生之间的平衡，学生的平时表现与实证材料之间的关系等。

3、保证对实证材料的审核，避免弄虚作假的现象的发生。要求在完成实证材料的提交、验证、公示、输入后，班主任集中审核，校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抽查后，再进行学生的自评、互评等后续工作，以保证班主任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对学生实证材料的审核。
4、加强评价过程的独立性。引导学生对照标准，根据实证材料对每个同学独立、公正评价，避免评价上的趋同性。

  5、充分利用工作程序中的纠错环节。本次评价结果将为学生高考录取提供重要依据，因此公开、公正、公平、科学、准确无误是本次评价工作的基本要求。在本次评价的程序中，各校要充分利用7个核对的环节做好纠错工作。（1）学校对学生基础信息参考数据核对；（2）实证材料提交班级评价小组后的审核；（3）学生输入时本人基本信息的核对；（4）实证材料输入后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的审核；（5）数据合成后优秀或A等级学生的公示；（6）数据上报前学生和家长的再确认签字、文字材料的留存；（7）市及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6、时间安排。
本次工作责任大、时间紧、任务重，各校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本次工作，下面提供工作流程时间建议。
各学校务必于3月12日登录“‘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信息管理平台”（www.ahjky.com.cn/pj,用户名为学校8位学校代码，初始密码为1234，登录系统后密码可自行修改）下载评价软件、学生基础信息参考数据、评价授权文件（.lic）、评价方案（.ogz）及评价相关说明等文件，确保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3月25日前，学校务必完成学校评价及上报工作。
四县和开发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必须在学校数据上报后3个工作日内审核其数据，逾期不审核默认通过，省级抽查发现问题将通报全省。重点审核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学生身份信息是否准确，特别是与高考、学业水平测试报名信息是否一致；二是A或优秀等级的比例是否异常；三是实证材料的填写和运用是否规范。
市教育局基教科、教科所、考试中心将共同对此次工作进行市级审核。审核的内容为各县（区）、校的本次评价工作的简要说明，抽查各校的实证材料和评定等级情况。不符合要求的学校需要重新完善再上报。等全部学校评价工作完成无误后，由市教育局基教科、教科所、考试中心共同审核确认签名盖章后，上报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素质评价数据中心
3月29日管理版停止更新基础信息，若有漏报、基本信息错误必须使用统一格式函报，报表格式请至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下载。评价数据漏报补报评价结果在C等以上的必须提供班级互评记录和实证材料复印件或证明材料，否则所有评价一律视为C等。
4月5日前完成省数据中心根据上报数据预对接后的有关情况反馈进行异常数据复查修正工作。
各学校上报数据经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均审核通过后导出《综合素质评价数据审核统计表》，确认数据无误后盖章，按照隶属关系上报市教育局基教科和县（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教育科。同时上报《2012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简要说明表》（见附件）。
四县教育局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在辖区所属学校的上报数据经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确认无误后，导出《综合素质评价数据审核统计表》并打印盖章，上报市教育局基教科，并同时上报学校《2012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简要说明表》。

  7、各学校需真实记录评价过程，认真填写《综合素质评价情况记录表》。评价工作结束后将记录表上传至“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信息管理平台。

评价工作联系方式：

省综合素质评价数据中心：
联系电话：韩有光：0551-2677300     胡敏： 2614230
Email:pj@ahjky.com.cn

软件技术支持：

联系电话：0551-5358805,5358807,5358812,5358803（传真）

市教科所 肖玲：3836972；基教科 魏玉萍：3861640。
附件一：综合素质评价数据上报工作的几点要求

附件二：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简要说明表
附件一：

关于2012年全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数据
上报工作的几点要求
1、学校要按时完成数据的上报，县、市教育局要抓紧督促，认真审核，要特别注意那些往年迟报的学校，各地可以登录省级系统上查看，要认真核对身份证号码、姓名等信息，以免给高考数据对接和毕业证发放带来麻烦。

2、各地要特别注意参加综合素质评价的学生仅限于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证书，职业学校学生和民办学校录取的线下生（不具备普通高中学籍）不需要参加，禁止报送这两类学生的评价数据，以免引起毕业证书发放上误解和麻烦。
3、各地要特别注意借读生问题，要求在就读学校评价，通过就读学校上报，不能漏评漏报。市县（区）教育局要特别重视那些接受借读生多的学校，要督促它们关注借读生综合素质评价问题，防止利用借读生扩大A等比例但借读生本人不能被评为A的问题。

4、对于特殊的身份证（如台湾、香港考生）学生、从外省转入学业水平测试号无法导入系统的学生，学校要及时采用纸质评价，并按规定的要求以补报方式报送评价数据。

5、各地要切实控制A等比例，特别是一些省级示范高中的A等比例（如果优秀的比例很大，县、市教育局要认真审核实证材料）。要注意A等比例是按班级核算而不是按学校核算的，不能把所谓的差班A等比例调剂给所谓的好班。

6、一些上报的数据全是C等，今后凡是全是C的学校如市级审核通过而无合理解释的，暂停该学校普通高中毕业证书综合素质评价数据对接。

7、学校要进一步熟悉评价方案，要充分梳理三年评价记录的基础上确定上报的实证材料，要严格对照标准规范填写实证材料，被评为A等的实证材料要在班级公示。

8、各地要抓紧清理2010年、2011年由于综合素质评价出现差错毕业证书不能发放问题，清理截止时间为2012年6月31日，此后不再办理2012年前这类综合素质评价数据勘误问题。
2012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简要说明表
填表单位（在此处盖单位公章）：               填表人（签名）：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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